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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法规案例分析一案例七案情介绍（文中姓名都是化名

）2005年5月1日，高原旅行社组织旅游者前往昆明旅游。一

天，导游带领大家去本地一家旅游定点饭店用午餐，用餐结

束后继续游览，当游览活动进行到一半时，有人出现不良反

应，几十分钟后，恶心、呕吐的人越来越多。导游立即让司

机开车将旅游团成员送到医院，对出现不良反应的旅游者进

行紧急治疗。经医院抢救后，有症状的旅游者全部脱离危险

。经查，导致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午餐食物中毒引起。饭

店经理得到消息后，及时赶到医院探望旅游者，并垫付了部

分医疗费。旅游团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由于中毒事件

导致没有完成全部行程，组团的旅行社应当退还部分旅游费

并赔偿损失。法律问题本案中造成旅游者的损害结果和损失

由谁承担？案例分析本案是一起因饭店食品造成食物中毒引

起旅游者人身损害的案例。本案中造成食物中毒的医疗费用

应由饭店承担，如果旅行社先行负担，则可以向饭店追偿，

旅行社还应退还部分旅游费用。事件发生后，造成食物中毒

的饭店做出赔偿行为，旅行社也退还了部分旅游费。在旅游

过程中，旅游者享有保持其身心健康的权利，旅行社及其他

接待单位应该避免发生可能危害旅游者身心健康的事情。旅

游者在用餐、购物、游览、住宿等过程中，都有可能受到身

体的危害，这些危害一方面来源于旅游者自身，如旅游者违



反交通法规，或不听从导游劝告进入警示区；另一方面则是

旅行社及其他接待单位的行为所致，如食物中毒。经营餐饮

活动的饭店有提供符合国家卫生规定的卫生条件和卫生服务

的义务，尤其是一些旅游定点饭店，由于涉及到各地的旅游

者，因此在卫生方面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一些。相反，饭店如

果造成旅游者身体损害的行为，则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48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或者因其他违

反本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所以，饭店的赔偿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此外，《食品卫

生法》第38条还规定：“发生食物中毒的单位和接收病人进

行治疗的单位，除采取抢救措施外，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及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因此，该饭店和救治

医院还应当向行政部门报告，这是他们的义务。发生食物中

毒后，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对造成该事件的饭店给予其责令停

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的

行政处罚。案例八案情介绍（文中姓名都是化名）2002年3月

，赵先生参加了某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前往桂林旅游。临行

前接受组团社的推荐，购买了旅游意外保险。在乘火车前往

桂林途中，火车车窗的玻璃突然被一块飞来的石头击碎，玻

璃碎片将靠窗而坐的赵先生扎伤。事后，赵先生向旅行社索

赔。旅行社说，此事故纯属意外，不是旅行社的责任，赵先

生应向保险公司索要旅游意外保险赔偿。但保险公司却认为

，旅客在火车上发生意外，应由铁路客运部门负责赔偿。法

律问题1.本案中，赵先生到底应该向谁要求赔偿？为什么？2.

对赵先生的意外伤害，旅行社有无责任？为什么？案例分



析1.赵先生应向承运人索赔。《铁路法》规定，铁路运输企

业应当保证旅客和货物运输的安全，做到列车正点到达。在

客运期间发生的事故，旅客应该向铁路客运部门索赔。如果

说是第三人的责任，铁路运输企业可以向有责任的第三人追

偿。2.旅行社不应承担责任。游客赵先生在乘车途中被火车

车窗玻璃扎伤的事故，属于意外事故。按照《旅行社投保旅

行社责任保险规定》，“旅行社在与旅游者订立旅游合同时

，应当推荐旅游者购买相关的旅游者个人保险”。案例九案

情介绍（文中姓名都是化名）2003年4月中旬，在湖南南部一

个名为张谷英村的地方，有一个叫张再发的村民，发现自己

家房子的山墙快要倒了，他就自己动手，拆除并维修了这面

山墙。张再发拆除的这面山墙，由于年久失修，在拆除以前

这堵墙已经严重破损。张再发觉得墙体如果不维修，不知道

哪天就会倒塌，说不定还会砸到人。但是，早在2001年6月，

张谷英村的古民居建筑群以其严格按照封建伦理观念修建的

整体建筑风格，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鉴于张谷英村的

民居建筑是文物这一特点，文物部门规定，在修建时必须在

文物部门的指导下，依照维持原貌的原则，保持整体的建筑

风格。所以，张再发修墙之前便和村里打过招呼。可是，村

委会告诉张再发，因为整个村子是文物，所以村委会并没有

批准维修的权利，让其去找设在村里的张谷英民俗文化建设

指挥部。该建设指挥部是当地政府为开发保护张谷英村设立

的综合办事机构，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监管张谷英村的修建

工作。张再发提到既然房子是文物，修墙如果修成原样肯定

会花较多的钱，于是就请求指挥部能给自己一些修缮补贴。

对于张再发的请求，指挥部拒绝了。指挥部指出，文物处管



辖的国家经费没有对个人房屋维修的计划，这笔经费主要是

对环境整治、大面积公益设施的维修费用。对于指挥部不承

担个人维修费用的答复，张再发自然不满意。他想，房子虽

然是国宝，但是毕竟还是自己的财产，为了安全，他自己动

手，私自维修了墙体。结果，被张谷英民俗文化建设指挥部

告之：推倒重修，恢复原状。法律问题1.张再发私自拆除他

家房子山墙的做法对不对？其法律依据是什么？2.本案中指

挥部不予资助的做法是否符合《文物保护法》的规定？该房

子的修缮费用应该由谁承担？案例分析1.根据《文物保护法

》之规定：“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

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

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因此，被确定为文物

的不可移动文物是不能随意改建或拆除的，如果必须损毁、

改建、添建或者拆除，应该履行法律规定的手续，依法进行

。《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之规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和国家文物局认为有必要由其审查批准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计划和设计施工方案，由国家文

物局审查批准。”本案中的修缮对象是已经确定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其修缮计划和设计施工方案，由国家

文物局审查批准。行为人张再发未经批准擅自对已经确定为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房屋进行修缮是不合法的。2.根据

《文物保护法》之规定：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

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人不具

备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所有人具备修

缮能力而拒不依法履行修缮义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

给予抢救修缮，所需费用由所有人负担。由此可知，本案中



，该建筑虽然已确定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但产权仍属于张

再发，房屋的修缮费用应由张再发负责。案例十案情介绍（

文中姓名都是化名）2003年1月，上海某汽车配件厂与上海A

旅行社签订了“香港新加坡6日游”合同，组织本厂39名职工

自费出境游。但由于A旅行社不具备办理出境旅游资格，所

以此次旅游活动交由上海B国际旅行社代办。当游客王先生拿

到自己的护照时大吃一惊，因为他的护照除了名字是对的，

照片、身份证号码、出生年月都是错的。他当即向B旅行社反

映。B旅行社则考虑，自己已和某境外社签好合同，如果游客

王先生一人离团，其他38人都可能取消这次旅行，那样会给

旅行社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于是经过再三考虑，B旅行社经

理让导游员李某对王先生说：“走吧，对方已经搞定，一定

没问题。”王先生带着满腹疑虑随团启程了。没想到刚进入

香港，便被海关截住，王先生被以非法使用他人护照、入境

登记卡与本人身份不符定罪，并罚3个月监禁。后经所在单位

和旅行社的“营救”，王先生才获释返回上海。回沪后，王

先生在愤怒之下状告A、B两家旅行社，要求索赔精神损失费

和误工损失费共计9.4万余元。法律问题 1、本案中，A旅行社

应受何种处罚，为什么？2、本案中，B旅行社是否应承担一

定责任？案例分析1、《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第4条

规定：“未经国务院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取得出国旅游业

务经营资格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经营以商务、考察

、培训等方式变相经营出国旅游业务。”本案中，A旅行社

显然是超范围经营。所以，根据办法规定，应由旅游行政部

门责令其停止非法经营，没收非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

上5倍以下的罚款。2、《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第九



条规定：“组团社应当为旅游者办理前往国签证等手续。”

本案中，作为代办证件的B旅行社负有主要责任。B旅行社明

知将游客的护照办错，为了不损失本旅行社的利益，哄骗游

客，对游客造成了极大伤害。另外，游客应当从中吸取教训

，坚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发现自己的护照有问题，

必须马上更换，决不能心存侥幸，以免铸成大错。案例十一

案情介绍（文中姓名都是化名）2003年8月，李哲和妻子、女

儿参加上海某旅行社组织的“千岛湖三日游”旅游团。地接

社浙江某旅行社在26日下午安排了参加沿江漂流公司的竹筏

漂流。李哲一家人坐在竹筏的后排，女儿坐在中间。游客们

谁也不知道，筏工是临时性未经培训的民工，游客上船时，

也没有人安排他们穿救生衣。竹筏离岸不久，风大水急，竹

筏直打转，筏工慌了手脚，游客们这时惊慌失措。更让游客

们没想到的是这时筏工使用的撑杆也失效了，他无法让竹筏

正常的漂下去。荒乱中，李哲的女儿落入了水中，但筏工并

没有采取任何抢救措施，跳入水中抢救的只有李哲。十分钟

左右，在岸上的筏工听到呼救声后游过去帮着将李哲的女儿

救起，但李哲因体力不支沉入了江底，再也没有活着出现。

巨大的悲痛笼罩着李家，在他们要求组团的上海某旅行社承

担赔偿责任遭到拒绝后，遂将上海某旅行社和浙江某旅行社

起诉至法院，要求他们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法律问题1.谁应

承担本案中的事故责任？2.从本案中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启迪

？案例分析1.本案中漂流作为一项特种旅游项目，漂流公司

不仅没有安排漂流的游客穿救生衣，还使用了未经培训的民

工无证撑筏。当竹筏打转时，筏工无法排除障碍，致使李某

的女儿落水，李哲自己跳水救人后，筏工也没有采取任何营



救措施，李哲因体力不支而死。对此，沿江漂流公司存在主

要过错，上海旅行社和浙江某旅行社虽无过错，但作为共同

经营旅游项目的单位对外应承担连带责任。另外，李哲夫妇

疏于对女儿的看护，也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应承担次要

责任。2.死者的家属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经济赔偿，但又怎么

能弥补他们精神上的伤害。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旅游

安全的重要性，“没有安全，便没有旅游”“安全是旅游的

生命线”。作为旅游经营者首先要把游客的生命安全放在首

位，否则就不能开展旅游活动，更谈不上科学发展。我国历

来十分重视旅游安全工作，国家旅游局、公安部多次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在旅游安全管理工作中实行“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各旅游企业应当认真贯彻这

一方针，以保障旅游者的安全。案例十二案情介绍（文中姓

名都是化名）2005年10月，69岁的广东退休教师邹钦到成都

游玩，参加了由成都中旅组织的九寨沟、黄龙风景区旅游。

行前，他向旅行社交纳了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在华安

保险公司购买了旅游意外伤害保险。2005年10月16日傍晚，

旅行团来到阿坝州松潘县川主寺镇，此处海拔3000余米。邹

钦突发严重高原反应，导致脑梗塞伴出血，被紧急送往当地

医院治疗。同日，病人转院至成都市第三医院抢救、治疗

。2005年11月15日，邹钦因医治无效死亡。在成都市第三人

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中写到：“邹钦入院诊断为右侧大

脑半球梗塞，后因抢救无效死亡，其死亡原因为右额颞大脑

半球梗死伴出血、颅内感染、肺部感染、呼吸系统衰竭。”

家属将投保意外伤害险的华安保险公司及成都中旅告上法庭

，要求赔保险金12万元。保险公司及旅行社则认为，旅游者



因自身疾病原因导致死亡，不应赔偿保险金。经成都市青羊

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驳回死者家属的诉讼请求。这是成都

市首例高原反应旅游纠纷案。法律问题：1、死者家属的诉讼

请求有无法律依据？为什么？2、本案是否适用旅行社责任保

险赔偿？为什么？案例分析旅游保险是意外保险，它不是健

康保险。即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第三人、旅游

项目或旅游设施造成旅游者的人身或财产损害时，被界定为

意外伤害，才赔偿保险金。本案中，邹钦因高原反应，引起

右侧大脑半球梗塞，抢救无效死亡，其死亡原因为自身健康

原因，不在保险赔偿范围。我们认为：1.死者家属的诉讼请

求没有法律依据。因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是以被保险人遭受

意外伤害造成死亡、残疾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业务

。本案中，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中载明邹钦入院诊断为右

侧大脑半球梗死伴出血、颅内感染、肺部感染、呼吸系统衰

竭，导致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家属不能举证证明邹钦死亡是

意外，所以不能赔付保险金。2.本案不适用旅行社责任保险

赔偿。因为“旅行社责任保险，是指旅行社根据保险合同的

约定，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保险公司对旅行社在从事旅

游业务经营活动中，致使旅游者人身、财产遭受损害应由旅

行社承担的责任，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行为。”本案中，

旅行社没有责任，根据《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

的规定：“旅游者参加旅行社组织的旅游活动，应保证自身

身体条件能够完成旅游活动。旅游者在旅游行程中，由自身

疾病引起的各种损失或损害，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所

以，本案不适用旅行社责任赔偿。案例十三案情介绍（文中

姓名都是化名）2004年1月，姜梁等16名旅游者参加了江南观



光旅行社组织的海南4飞6日游。按合同约定的行程计划是2

月3日乘飞机从三亚返回海口。但由于大雾和雷电天气，预定

航班被迫取消。旅行社为确保2月4日乘海口至北京航班按时

返京，拟改乘大巴赶回海口。但与旅游者协商未果，旅游者

坚持按原约定乘飞机返回海口。由此导致在三亚滞留4天。直

到2月8日，旅行社设法购得机票后才返程。返京后，姜梁等

旅游者以上述原因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投诉，要求旅行社承

担违约责任，并支付他们滞留三亚期间的住宿费用及误工费

。法律问题：1.旅游者的投诉有无法律依据？请求能否得到

支持？2.根据《旅游投诉暂行规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如

何处理这一投诉？案例分析1.从上述案情中可以看出旅行社

变更交通工具的原因，是因为天气的影响使得原来约定的航

班被迫取消，这在法律上应属于不可抗力。《合同法》中规

定，如果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不能履行合同时，根据不

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此外，旅行社为了

保证旅行计划顺利进行，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改乘大巴，

是旅游者不予配合导致滞留，旅游者没有尽协助履行合同之

义务。因此，本案中旅游者的投诉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请

求不予支持。2．根据《旅游投诉暂行规定》的规定，本案不

属旅游投诉的范围，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作出不予受理的决

定。同时，在7天内通知投诉者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如果

已经受理，经过调查核实以后，可以作出撤消立案的决定，

通知投诉者并说明理由。对投诉者无理投诉、故意损害被投

诉者权益的，可以责令投诉者向被投诉者赔礼道歉，或者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滞留期间的一切费

用还应当由游客自己承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